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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 新思維■■

取外匯，支撐國家經濟發展，當時之林

業政策是以伐木與造林並重；同時重視

森林之國土保安功能，因此將部分地區

擴大編入為保安林。

（二）民國65年實施「臺灣森林經營改革方

案」，森林經營目標改以國土保安、發

揮森林最大之公益功能為主，減少森林

砍伐並朝森林資源保育、森林遊憩等多

目標發展。

（三）民國80年因應全球生態保育之潮流，修

訂「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政策性

宣布全面禁伐天然林，並將每年伐木量

限制在二十萬立方公尺以下，每一伐區

皆伐面積不超過五公頃，林業政策遂而

導向加強森林資源及生態保育。

（四）今天的林業政策已全然走向以整體森林

生態永續發展考量之森林經營目標，整

合「森林永續經營」、「森林資源多目

標利用」及「維護生物多樣性」三大理

念、建構以生態系為規劃單元之林業經

營體系，俾使資源管理提昇為涵蓋生物

多樣性保育目標。

因應環境及社會發展，林業政策歷經多

次變遷，而維護森林資源之完整，發揮森林

的公益性功能則始終如一；有關森林的自然

一、前言

森林是地球陸域中，組成結構最複雜且

完整的生態系，對環境變化之調節與水土之

保全功能為其他生態系所無法比擬的，森林

也是陸域生產力最高的生態系，能提供地球

上各種生物（尤其是人類）生存所需之食

物、能源及棲息居所。臺灣面積僅三萬六千

平方公里，五分之三是山地，天然環境脆

弱，地質不穩、天災頻仍；民眾應該能體會

並深切認同有完整的森林資源，對臺灣這個

小島是多麼重要，亦可以說森林是維繫臺灣

二千三百萬人生命財產安全的唯ㄧ的命脈。

如何保護森林資源命脈是林務局之職責所

在，而林業政策之訂定自當涵蓋這個課題。

二、臺灣林業政策變革

林務局經管臺灣百分之四十四面積的土

地（亦即186萬公頃的森林地），擔負著環境

維護及森林資源安全之重要責任；因應時代

的變遷，配合社會之需求，林業經營目標從

臺灣光復到今天也歷經了許多變遷，茲臚述

如下：

（一）光復後至民國60年中期，為國家復建需

要，林務局經營森林資源以林木資源為

主，大量伐木外銷，創造工作機會，賺

保育為主之林業政策
文■顏仁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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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工作，林務局早在民國53年曾已進行珍

貴稀有動、植物族群量的調查工作，民國63

年曾在武陵七家灣溪投入櫻花鉤吻鮭之復育

試驗等工作，而同年為保育珍稀鳥類藍腹鷴

及其棲息地，就已劃設公告臺灣第一個自然

保護區「出雲山自然保護區」。民國70年前

後，許多自然保護區陸續在此期間規劃、設

置完成。其後並陸續公告為自然保留區，野

生動物保護區與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三、與保育有關之林業法令與政策

政府施政須以追求國家整體利益以及全

民福祉為最終目標，經營森林之林業施政亦

如是，為實現並延續臺灣森林賦予的使命，

肩負經營管理國家85％國家森林的林務局，

所擬訂執行之各項林業經營措施，均必須在

森林資源保育原則下進行；這些原則在現行

之森林法與森林經營管理方案中均有嚴謹之

規範：

（一）森林法

森林法為林業經營之基本法，是所有林

業政策措施必須依循之法源，現行之森林法

是在民國3年制訂，民國21年及34年兩次修

正，修正重點在明定森林所有權、鼓勵造

林、厚植森林資源並強調林地林木之保護及

保安林管理；而後又分別在74年、87年及89

年進行修正，因應國家發展現況、社會結構

及環境需求變遷，民國74年通盤檢討修正森

林法，第一條即揭櫫立法衷旨是為保育森林

資源，發揮森林之公益及經濟效用，而在各

篇章包括林政、森林經營及利用、保安林或

森林保護之條文，在在都強調林地林木之保

護及森林國土保安長遠之利益。

（二）森林經營管理方案

森林經營是林業施政計畫之綱領，全文

共分16點，多數均與保育政策有關，如第一

點「臺灣林業係採保續經營原則，為國民謀

取福利，積極培育森林資源，注重國土保

安，配合農工業生產，並發展森林遊樂事

業，以增進國民之育樂為目的」，清楚揭示林

業經營之保育及永續原則，其他與保育相關

之條文如：應依永續作業原則，將林地作不

同之分級，並配合集水區經營需要，種植長

伐期優良深根性樹種；公私有林經營應有計

畫之造林及經營之輔導，以激發造林意願；

對公路、鐵路、水庫、電源、水源、集水

區、沿海等地區擴編保安林；森林內有危水

土保持之開發應禁止；加強辦理集水區治山

防洪工程，主要溪流兩岸，應設置不少於50

公尺寬之保護林帶；限定年伐木量及皆伐面

積，並全面禁伐天然林，水庫集水區保安

林、生態保護區、自然保留區、國家公園，

及無法復舊造林地區；伐木、火災跡地、濫

墾收回地、海岸防風林、超限利用之山坡地

應即實施造林；除依森林法第八條規定及配

合政策之推行經行政院來案核准，及已出租

林地另案檢討者外，國有林事業區之林地，

不再放租、解除或交換使用；為永久保護森

林資源，加強防範森林火災、病害、蟲害，

積極充實各項保林設備，提高機動力，發揮

工作效率；為保存自然景觀之完整，維護珍

貴稀有動植動之繁衍，應積極依法劃定自



■ 台灣林業 ■ 第二十九卷 第六期 5

然、生態保護區及野生動物保護區，並供科

學研究之教育之用。

（三）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之水與綠建設計

畫，與保育相關者，諸如：國有林地治理與

復育、保安林經營管理、平地景觀造林及綠

美化、海岸林生態復育、棲地保育等等，無

一不與保育森林環境有關。

四、當前保育策略

由於全球土地利用頻仍，林地消失快，

土地沙漠化，加以全球工業化，加速消耗石

化燃料，致全球環境變遷日益嚴重，且生物

多樣性日益喪失。有鑑於此，諸如森林扮演

碳吸存之功能及維持生態穩定之角色日受全

世界高度之重視。配合全球森林保育之浪

濤，現時保育策略之具體內涵如下：

（一）林地分級分區

由於林地可提供不同的利用方式，但不

同之利用方式可能產生互為扞格之情形，爰

民國92年1月第五次全國農業會議「強化森林

生態系經營」議題討論決議，森林應予適當

之分級分區經營以促進森林永續發展經營，

森林依其土壤、坡度、森林現況等條件以及

相關之法令規定，決定其森林經營之主、次

要功能與目標，將森林區分為林木經營區、

國土保育區、自然保護區及森林育樂區。各

森林分區經營規範將是未來擬訂林業經營實

質計畫之依據藍本。四個分區中的自然保護

區比例最高，占全部面積之40%以上，其次

是國土保安區占38%以上，這兩種分區之

主、次要經營目標分別為生物多樣性保育、

維護天然林生態棲地完整與防止國土沖蝕流

失、預防災害、涵養水源發揮森林公益功能

為主。另林木經營區與森林育樂區則以資源

利用為導向，發揮森林之遊憩功能，以及以

追求生產優質高價木材及最大的材積收獲之

林木經營，兩者合計僅占全部國有林事業區

面積之20%，整體觀之，國家森林經營目標

已導向森林資源保育與永續利用。

（二）規劃、設置、磨營自然保賝區系統

臺灣生物資源非常豐富，每單位面積物

種比例是全球平均值的60倍，特有物種比例

相當高，但是因土地資源有限，生物種消失

絕滅的速度亦非常快，根據國際自然保育聯

盟（IUCN）資料指出，原始棲地干擾破

壞、過度採集捕獵等因素是物種絕滅主要原

因，因此維護生物之多樣性最直接方法就是

保護生物棲存地。雖然生態保育問題不是只

是劃設很多的保護區就能解決，而生態破壞

行為不只發生在保護區內也發生在區外，但

是對某些存續面臨威脅之珍稀動植物而言，

保護區是確保它們暫時存活之庇護所，至目

前為止林務局劃設並管理之自然保護區數量

多達38個，面積更有39萬9,300公頃，約占

國有林總面積之26.6%，占臺灣陸域面積之

11.12%。目前38處自然保護區均已完成基本

資料之建置，並據以擬訂經營管理計畫，加

強監測、巡邏取締、環境教育等工作。

（三）中央山脈保育軸建構

這是近年來林務局為保育綠色家園，實

現「綠色矽島」願景，積極推動完成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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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成果。為建立完整生物維生系統，避免

棲地零碎化、過多不當之開發行為，減損自

然保護區生態維護之功能，同時也為建立範

圍完整之生物資源資料庫，提供科學研究與

自然教育場所，遂以較不適合經濟活動之中

央山脈區，積極完成丹大、關山及棲蘭三處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公告作業，結合國有

林自然保護區系流、國家公園等於89年2月

15日正式完成建置「中央山脈保育軸」，「中

央山脈保育軸」從北到南綿延三百公里，涵

括14個自然保護區，也包括太魯閣、雪霸及

玉山國家公園，面積共計63萬公頃，占全島

面積之17.5%。未來將加強評估保育軸之自

然度、代表性、歧異度、脆弱度及威脅因子

等並據以擬訂經營管理計劃。

（四）維護並厚植森林資源

林務局每年編列超過50億經費預算執行

「加強造林及森林永續經營」計畫等4項施政

計畫所列之21項子計畫，均與維護森林資

源、保護林地林木與保護國土安全有關；如

包括森林生態系經營、棲地保育、森林火

災、昆蟲為害、盜伐、濫墾等之防範與取

締，國有林地治理與復育、保安林管理、海

岸林生態復育、平地景觀造林及綠美化等重

要工作。除此之外，鑑於全臺社區營造日益

蓬勃發展，而社區永續發展之基礎工作仍是

以保育為前提，如保育社區之巨木、老樹、

代表性之生物、溼地以及保存社區聚落與文

化等，均可以凝聚社區意識，建立社區永續

發展之共識。經由社區林業之推動，鼓勵山

村社區自主、自動、自發參與，共同經營森

林資源，共享森林資源保育之成果。

此外，建立老樹基本資料，推動老樹保

育工作；整合全臺溼地，建立溼地保育軸也

均是保育政策關切之對象。

五、未來一年之工作目標

森林是可再生的資源，生態的穩定是建

立在生物組成消長之動態平衡基礎上，真正

資源保育應是在公平合理安全利用的前題下

追求資源的永續發展。林務局所管理之國有

森林為全民所共有，其成果亦應為全民所共

享；值此林業經營轉型與組織調整之際，全

國民眾的支持與重視是我們最大的精神支

柱，從93年度，基於保育為主之信念本局將

繼續努力完成下列工作：

一、發展優質林業藻厚植森林資源

(一)檢討評估國有林班地林地分區後之管

理成效

檢討各林區國有林班地林地分區及其編

擬分區經營規範，選擇4個國有林事業區運用

地理資訊系統進行林地分區檢討並規劃現場

檢核，實地進行現場查核；探討林地分區之

各分區權重及整併方式，提供國有林班地林

地分區修訂檢討與建議，提高林地之生產潛

能。

(二)加強國有林及海岸地區生態造林並辦

理人工林中後期撫育

加強國公有裸露地、火災跡地及濫墾地

收回生態造林250公頃，增進水源涵養，維護

國土保安之功能。並積極辦理人工林中後期

撫育工作500公頃，調整林內空間，提高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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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質生長，增加生物歧異度。針對海岸保安

林（含離島地區）之砂地、草生地及木麻黃

老熟林分地，辦理新植140公頃、營造複層林

50公頃，並依生態原則，建造海岸景觀環境

林，以符合維護生物多樣性之原則，並達森

林永續經營，多功能使用之目標。

(三)持續推動防災造林

結合造林、生態及地景保育觀念予以宏

觀規劃，並配合植栽、打樁編柵、覆蓋草

網、直播造林等方式辦理崩塌地復育造林。

另對於環境敏感地區如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重要水庫集水區、重要溪流兩岸應栽植50公

尺以上寬度之林帶，栽植密度為每公頃栽植

2,000株以上，預計完成50公頃防災造林，以

達到土砂捍止及國土保安等目標。

二、發展安全林業，保障民眾權益

(一)加強森林防火及林地管理機制

完成現行事件應變系統（Inc iden t

Command  System，簡稱ICS），系統架構

更新，建立ICS網站，包括ICS聯絡通報、訓

練制度、執行策略規劃、菁英隊員再教育、

新隊員基礎訓練及建立滅火演練模擬案例資

料庫。加強森林護管，防範盜伐、濫墾及各

項不法案件之發生。建立林地產籍及出租林

地基本資料，實施租地造林地收回制度。

(二)提昇森林遊樂區服務品質及安全

辦理森林遊樂區ISO9000品質管理驗

證，提昇行政效率，改善機關形象，建立森

林遊樂區、阿里山火車、台車、蹦蹦車之標

準作業程序。設置各種警告標誌、安全護欄

或解說牌等設施，定期檢修與更新安全設施

及警告標誌。遊樂區管理人員每日巡護遊樂

區之環境、設施、步道作好安全維護工作，

加強公共安全教育宣導，督促門禁管理員確

實執行工作，加強門票收入運送安全控管查

核。邀請各森林遊樂區與同業及異業策略聯

盟，提供更完善與高品質之休閒遊憩品質。

三、發展休閒林業，提供舒適旅遊空間

(一)建立林業文化園區系統

現行及預定之林業文化園區計有羅東處

址溼地（含貯木池）、東勢大製材廠、嘉義龍

美工作站新址及林田山林場區。茲依環境資

源特色，林業文化產業，地方需求等因素，

配合「挑戰2008：國家重點計畫」中之「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建立國家級林業文化

園區系統。

(二)改善森林遊樂區景觀

考量設施對環境之影響及遊客之安全，

審慎選定設施位置及配合當地景觀特色選擇

工程材料，並參酌景觀總顧問意見，持續辦

理17處森林遊樂區設施新建或整建及維護工

程，預計辦理公共建設工程35件，設施維護

65件，推展生態旅遊；辦理景觀維護、遊憩

資源系統規劃研習訓練。

(三)建置國家自然步道系統

完成第二期國家步道系統藍圖整體規

劃，辦理5處步道自然資源及人文史蹟調查。

整建步道約180公里，並維護修建沿線相關設

施。編印國家步道環境教育解說叢書5冊。辦

理各項環境教育與宣導行銷活動1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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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環保林業睪維護和諧環境

(一)規劃平地造林示範區

自91年度起積極推動六年平地景觀造林

計畫，完成「嘉義東石農場鹽溼地生態造林

示範區」、「花蓮糖廠大富農場平地景觀造林

示範區」、「屏東縣崁頂鄉武邊農場平地景觀

造林示範區」三處示範區，以期帶動地方繁

榮，增加平地綠化面積，創造優質的農村森

林生態環境，達成平地造林願景。

(二)辦理國有林地治理與復育、林道改善

與維護

為維護森林及水土資源，積極辦理國有

林崩塌地及土石流潛勢溪流治理與復育。本

項工作將選擇重點溪流，以集水區為治理單

元，檢討調整過去執行之工法，全面辦理生

態及崩塌地、裸露地，融入生態保育及生物

多樣性之觀念作整體治理之規劃。整治工作

兼顧防災安全及功能，構造物儘量採用低矮

化、坡度緩坡化、材質自然化、斷面多樣

化、造型柔和化及工程經濟化等生態工法原

則。93年度預定辦理各項治理工程150件。

並且加強辦理林道改善與維護，推廣景觀道

路，以創造高品質旅遊環境，增加旅遊吸引

力及提昇旅遊風氣。93年度預定辦理林道改

善與維護工程36件，景觀示範林道改善工程2

件。

(三)加強自然保護區管理經營及維護

辦理38處國有林自然保護（留）區系統

之重新定位及公告作業，配合地理資訊系

統，規劃辦理保護區生態效益評估、進行各

保護區生態資料蒐集、調查及監測計畫，籌

辦野外調查技術訓練及生態教育解說活動，

以落實教育推廣及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觀

念。

(四)保護社區文化資材

輔導各縣市政府加強老樹保護，延續綠

色活古蹟，並辦理老樹保護人員研習訓練活

動，包括老樹病蟲害防治處理、資料調查建

檔、巡護管理維護、教育宣導...等，透過健

全老樹保護組織架構，充實執行人員相關知

能，重建老樹、歷史、人文與生活之聯結。

六、結語

國家森林是全體國民共有的財產，其經

營向以保續作業為原則，今天，則以全方位

保育為主軸，從各領域，發揮其公益效用，

以為世代所共有、共享，此為吾人之職責，

期盼林業同仁全力以赴，達成此一目標。

（攝影∕陳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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